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婚 字 第 26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鄭 如 伶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陳 立 婕 律 師  04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林 福 仁  05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離 婚 等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08年 10月 28日 言 詞  06

       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7

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08

        一 、 准 原 告 與 被 告 離 婚 。  09

        二 、 對 於 兩 造 所 生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 10

            負 擔 ， 酌 定 由 兩 造 共 同 任 之 。  11

        三 、 兩 造 應 依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之 方 式 照 顧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 12

            Ｏ 。  13

        四 、 被 告 應 自 本 判 決 確 定 之 日 起 ， 分 別 至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 14

            Ｏ Ｏ 成 年 之 日 止 ， 按 月 於 每 月 5日 前 ， 給 付 被 告 關 於 未 成 年  15

           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扶 養 費 各 新 臺 幣 陸 仟 壹 佰 玖 拾 肆 元 ； 如  16

            有 一 期 遲 誤 履 行 ， 當 期 以 後 之 一 至 三 期 之 給 付 視 為 亦 已 到 期  17

            。  18

        五 、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。  19

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20

        甲 、 程 序 方 面  21

        一 、 按 數 家 事 訴 訟 事 件 ， 或 家 事 訴 訟 事 件 及 家 事 非 訟 事 件 請 求 之  22

            基 礎 事 實 相 牽 連 者 ， 得 向 就 其 中 一 家 事 訴 訟 事 件 有 管 轄 權 之  23

            少 年 及 家 事 法 院 合 併 請 求 ， 不 受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53條 及 第 248  24

            條 規 定 之 限 制 ； 前 項 情 形 ， 得 於 第 一 審 或 第 二 審 言 詞 辯 論 終  25

            結 前 為 請 求 之 變 更 、 追 加 或 為 反 請 求 ； 法 院 就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 26

            41條 第 1項 至 第 3項 所 定 得 合 併 請 求 、 變 更 、 追 加 或 反 請 求 之  27

            數 宗 事 件 ， 應 合 併 審 理 、 合 併 裁 判 ， 但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 28

            者 ， 得 分 別 審 理 、 分 別 裁 判 ： 一 、 請 求 之 標 的 或 其 攻 擊 防 禦  29

            方 法 不 相 牽 連 。 二 、 兩 造 合 意 分 別 審 理 、 分 別 裁 判 ， 經 法 院  30

            認 為 適 當 。 三 、 依 事 件 性 質 ， 認 有 分 別 審 理 、 分 別 裁 判 之 必  31

            要 ； 法 院 就 前 項 合 併 審 理 之 家 事 訴 訟 事 件 與 家 事 非 訟 事 件 合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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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併 裁 判 者 ， 除 別 有 規 定 外 ， 應 以 判 決 為 之 ，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41  01

            條 第 1、 2項 、 第 42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原 告 提 起 離 婚 訴 訟  02

            ， 合 併 聲 請 酌 定 未 成 年 子 女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， 嗣 於 民  03

            國 108年 2月 25日 具 狀 追 加 請 求 給 付 扶 養 費 ； 有 關 裁 判 離 婚 部  04

            分 ， 依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3條 第 2項 第 2款 、 第 37條 規 定 ， 應 屬 乙  05

            類 家 事 訴 訟 事 件 ； 另 有 關 未 成 年 子 女 權 利 義 務 行 使 負 擔 、 扶  06

            養 費 部 分 ， 依 同 法 第 3條 第 5項 第 8款 、 第 12款 、 第 74條 規 定  07

            ， 應 屬 戊 類 家 事 非 訟 事 件 ； 惟 因 該 等 事 件 之 基 礎 事 實 相 牽 連  08

            ， 依 上 揭 規 定 ， 尚 無 不 合 ， 應 合 併 審 理 ， 並 合 併 裁 判 。  09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被 告 受 合 法 之 通 知 ， 無 正 當 理 由 ， 未 於 最 後 言 詞 辯 論 期  10

            日 到 場 ， 經 核 無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386條 所 列 各 款 之 情 形 ， 依 家  11

            事 事 件 法 第 51條 準 用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385條 第 1項 前 段 規 定 ， 爰  12

            依 原 告 之 聲 請 ， 准 由 其 一 造 辯 論 而 為 判 決 。  13

        乙 、 實 體 方 面  14

        壹 、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：  15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與 被 告 於 104年 6月 3日 結 婚 ， 婚 前 育 有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 16

            Ｏ （ 男 、 10*年 *月 **日 生 ， 被 告 於 同 年 8月 22日 認 領 ） 、 婚  17

            後 育 有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（ 女 、 10*年 *月 **日 生 ） ， 2名 小  18

            孩 出 生 後 ， 都 是 被 告 照 顧 ， 被 告 幾 乎 沒 有 照 顧 小 孩 。 長 子 林  19

            Ｏ Ｏ 5歲 時 ， 因 被 告 欠 地 下 錢 莊 錢 ， 被 告 怕 地 下 錢 莊 的 人 來  20

            家 裡 ， 都 躲 在 外 面 ， 躲 到 晚 上 10、 11點 才 回 家 ， 把 原 告 跟 小  21

            孩 丟 在 家 ， 原 告 經 由 被 告 姐 姐 聯 絡 被 告 母 親 ， 被 告 母 親 才 要  22

            兩 造 搬 到 臺 中 跟 被 告 弟 弟 同 住 。 被 告 白 天 只 給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 23

            ） 200元 供 原 告 和 小 孩 吃 飯 ， 原 告 逼 不 得 已 只 好 於 105年 6月  24

            21日 搬 回 娘 家 ， 尋 求 娘 家 支 援 ， 自 此 分 居 迄 今 。 詎 被 告 竟 先  25

            後 於 107年 8月 21日 、 同 年 月 24日 打 電 話 給 原 告 並 辱 罵 原 告 三  26

            字 經 ， 造 成 原 告 精 神 上 之 痛 苦 ， 經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 27

            常 保 護 令 ， 被 告 所 為 確 屬 民 法 第 1052條 第 1項 第 3款 之 不 堪 同  28

            居 之 虐 待 。 且 因 被 告 之 行 為 已 造 成 雙 方 感 情 裂 痕 顯 難 癒 合 ，  29

            在 情 愛 已 失 之 情 況 下 ， 若 強 求 其 維 持 婚 姻 ， 僅 係 造 成 貌 合 神  30

            離 婚 姻 假 象 ， 實 難 期 冀 兩 造 婚 姻 完 滿 永 續 ， 依 社 會 通 常 觀 念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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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應 堪 認 係 屬 民 法 第 1052條 第 2項 前 段 所 稱 難 以 維 持 婚 姻 之  01

            重 大 事 由 ， 且 難 以 維 持 婚 姻 之 重 大 事 由 ， 且 係 可 歸 責 於 被 告  02

            。 爰 依 民 法 第 1052條 第 1項 第 3款 、 第 2項 前 段 規 定 訴 請 離 婚  03

            ， 請 擇 一 有 利 為 原 告 勝 訴 之 判 決 。  04

        二 、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自 出 生 時 起 至 今 ， 均 由 原 告 親 自  05

            保 護 教 養 ， 被 告 無 法 獨 自 照 顧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； 分 居 後 ，  06

            被 告 剛 開 始 有 匯 錢 給 長 子 林 Ｏ Ｏ ， 但 自 107年 1月 起 即 未 再 匯  07

            錢 給 長 子 林 Ｏ Ｏ ； 且 其 等 尚 年 幼 ， 比 較 需 要 母 性 的 養 育 ； 是  08

            關 於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基 於 幼 兒 從 母 原 則 、 繼 續 行 原 則 ， 宜  09

            由 原 告 擔 任 親 權 人 較 符 其 等 最 佳 利 益 。  10

        三 、 另 查 ， 被 告 既 為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之 父 親 ， 則 被 告 對 其 等 自  11

            負 有 扶 養 義 務 ， 且 被 告 對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之 扶 養 義 務 ， 並  12

            不 因 其 等 之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由 原 告 任 之 而 免 除 。 按 行  13

            政 院 主 計 處 每 年 發 布 之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， 其 經 常 性 支 出 包  14

            括 消 費 性 支 出 及 非 消 費 性 支 出 ， 其 項 目 涵 括 食 衣 住 行 育 樂 等  15

            生 活 範 圍 ， 且 係 不 分 成 年 人 與 未 成 年 人 一 般 日 常 生 活 之 消 費  16

            支 出 ， 並 且 有 居 住 區 域 之 劃 分 ， 應 該 是 目 前 較 能 正 確 反 映 國  17

            民 生 活 水 準 之 數 據 ， 應 屬 客 觀 可 採 。 以 臺 中 市 106年 每 人 每  18

            月 非 消 費 性 、 消 費 性 支 出 為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28,904元 （ 元 以  19

            下 四 捨 五 入 ） 。 原 告 前 開 規 定 ， 並 以 一 比 一 之 比 例 請 求 被 告  20

            按 月 給 付 未 成 年 子 女 扶 養 費 用 各 14,452元 等 語 。  21

        四 、 併 聲 明 ： � 准 原 告 與 被 告 離 婚 。 � 對 於 兩 造 所 生 未 成 年 子 女  22

           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權 利 、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， 由 原 告 任 之 。 �  23

            被 告 應 自 本 判 決 確 定 日 起 至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成 年  24

            之 日 止 ， 按 月 於 每 月 5日 前 給 付 原 告 關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 25

            、 林 Ｏ Ｏ 之 扶 養 費 用 各 14,452元 ， 如 有 遲 誤 1期 履 行 ， 當 期  26

            以 後 之 1-3期 之 給 付 視 為 亦 已 到 期 。  27

        貳 、 被 告 答 辯 略 以 ：  28

        一 、 與 原 告 感 情 冷 淡 ， 不 同 意 離 婚 原 因 是 要 爭 取 監 護 權 ， 兒 子 的  29

            監 護 權 給 被 告 ， 被 告 才 同 意 與 原 告 離 婚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從 來 沒 有 打 過 原 告 ， 也 沒 有 罵 過 原 告 ， 原 告 不 讓 被 告 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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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小 孩 ， 而 且 聲 請 保 護 令 。 原 告 沒 有 出 去 上 班 過 ， 我 賺 的 錢 都  01

            交 給 她 ， 每 天 最 少 還 有 300元 以 上 ； 分 居 後 我 有 匯 錢 給 我 大  02

            兒 子 ， 那 就 是 我 給 他 的 生 活 費 ， 1次 500至 1000元 不 等 ， 1週  03

            匯 4次 。 被 告 現 在 靠 打 零 工 ， 時 間 不 固 定 ， 且 之 前 在 工 地 生  04

            病 昏 倒 ， 心 肺 功 能 下 降 。 小 孩 2個 ， 希 望 1人 扶 養 1個 小 孩 。  05

        參 、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 06

        一 、 離 婚 部 分 ：  07

        （ 一 ） 按 婚 姻 係 以 夫 妻 之 共 同 生 活 為 目 的 ， 夫 妻 間 應 以 誠 摯 相 愛  08

              、 互 信 為 基 礎 ， 互 相 協 力 保 持 其 共 同 生 活 之 圓 滿 及 幸 福 ，  09

              若 夫 妻 間 實 已 難 以 共 同 相 處 ， 亦 實 無 強 行 共 組 家 庭 致 互 相  10

              憎 恨 之 必 要 。 故 民 法 第 1052條 第 2項 規 定 ： 「 有 前 項 以 外  11

              之 重 大 事 由 ， 難 以 維 持 婚 姻 者 ， 夫 妻 之 一 方 得 請 求 離 婚 。  12

              」 ， 揆 其 目 的 係 在 使 夫 妻 請 求 裁 判 離 婚 之 事 由 較 富 彈 性 ，  13

              惟 是 否 有 難 以 維 持 婚 姻 之 重 大 事 由 ， 判 斷 標 準 為 婚 姻 是 否  14

              已 生 破 綻 而 無 回 復 之 希 望 ， 此 不 可 由 原 告 已 喪 失 維 持 婚 姻  15

              意 欲 之 主 觀 面 加 以 認 定 ， 而 應 依 客 觀 的 標 準 ， 即 難 以 維 持  16

              婚 姻 之 事 實 ， 是 否 已 達 於 倘 處 於 同 一 境 況 ， 任 何 人 均 將 喪  17

              失 維 持 婚 姻 希 望 之 程 度 以 決 之 ， 倘 客 觀 上 確 實 難 以 維 持 婚  18

              姻 生 活 者 ， 自 得 請 求 裁 判 離 婚 。 再 民 法 第 1052條 第 2項 但  19

              書 ， 規 定 難 以 維 持 婚 姻 之 重 大 事 由 應 由 夫 妻 之 一 方 負 責 者  20

              ， 僅 他 方 得 請 求 離 婚 ， 係 為 公 允 而 設 ， 故 難 以 維 持 婚 姻 之  21

              重 大 事 由 ， 夫 妻 雙 方 均 應 負 責 時 ， 應 比 較 衡 量 雙 方 之 有 責  22

              程 度 ， 僅 責 任 較 輕 之 一 方 ， 得 向 責 任 較 重 之 他 方 請 求 離 婚  23

              ， 如 雙 方 有 責 程 度 相 同 時 ， 則 雙 方 均 得 請 求 離 婚 ， 始 符 公  24

              平 （ 最 高 法 院 87年 度 臺 上 字 第 1304號 、 90年 度 臺 上 字 第 16  25

              39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26

        （ 二 ） 兩 造 於 104年 6月 3日 結 婚 ， 婚 前 、 婚 後 後 共 育 有 未 成 年 子  27

             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， 原 同 住 在 桃 園 地 區 ， 之 後 全 家 搬 至 臺  28

              中 市 與 被 告 家 人 同 住 ， 嗣 於 105年 6月 21日 原 告 與 2名 未 成  29

              年 子 女 一 起 搬 回 娘 家 居 住 ， 被 告 之 後 亦 搬 離 該 處 ， 兩 造 分  30

              居 迄 今 等 事 實 ，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， 並 有 原 告 提 出 之 戶 籍 謄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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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本 為 證 。  01

        （ 三 ）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婚 後 因 賭 博 惡 習 欠 債 ， 甚 至 要 原 告 去 地 下 錢  02

              莊 借 錢 ， 原 告 逼 不 得 已 只 好 於 105年 6月 21日 搬 回 娘 家 ， 尋  03

              求 娘 家 支 援 等 事 實 ， 亦 據 證 人 即 原 告 母 親 鄭 陳 月 子 結 證 稱  04

              ： （ 問 ： 是 否 知 道 兩 造 在 一 起 ， 原 告 有 無 為 被 告 去 借 錢 ？  05

              ） 我 知 道 ， 因 被 告 愛 賭 博 。 （ 問 ： 原 告 搬 回 娘 家 ， 是 何 原  06

              因 ？ ） 因 當 時 原 告 的 嘴 需 要 看 醫 生 ， 我 有 拿 錢 給 原 告 看 醫  07

              生 ， 並 且 跟 原 告 一 起 到 台 中 ， 將 兩 名 子 女 一 起 帶 回 新 港 同  08

              住 。 （ 問 ： 小 孩 從 出 生 後 ， 是 誰 在 照 顧 ？ ） 都 是 原 告 在 照  09

              顧 。 （ 問 ： 為 何 知 道 被 告 愛 賭 博 ？ ） 因 我 每 隔 一 、 兩 個 月  10

              去 看 原 告 時 ， 都 看 到 有 人 打 電 話 找 被 告 出 去 賭 博 ， 或 是 他  11

              的 朋 友 到 家 裡 找 他 去 賭 博 。 （ 問 ： 為 何 知 道 原 告 幫 被 告 借  12

              錢 的 事 情 ？ ） 因 為 去 年 有 人 到 家 裡 討 債 。 我 本 以 為 是 詐 騙  13

              集 團 ， 後 來 他 們 拿 兩 造 的 證 件 出 來 ， 我 付 了 1萬 元 將 證 件  14

              拿 回 來 。 （ 問 ： 原 告 搬 回 娘 家 後 ， 被 告 有 無 要 原 告 、 子 女  15

              返 家 與 被 告 同 住 ？ ） 都 沒 有 等 語 明 確 （ 本 院 108年 2月 25日  16

              言 詞 辯 論 筆 錄 ） ， 堪 信 原 告 之 主 張 應 非 無 據 。  17

        （ 四 ） 又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於 107年 8月 21日 與 同 年 月 24日 打 電 話 給 原  18

              告 並 辱 罵 原 告 三 字 經 ， 造 成 原 告 精 神 上 之 痛 苦 ， 經 臺 灣 嘉  19

              義 地 方 法 院 於 107年 9月 27日 核 發 107年 度 家 護 字 第 495號 民  20

              事 通 常 保 護 令 之 事 實 ， 業 據 提 出 上 開 保 護 令 為 證 ， 並 經 本  21

              院 依 職 權 調 取 該 事 件 卷 宗 核 閱 無 誤 ， 堪 信 屬 實 。 被 告 徒 託  22

              空 言 辯 稱 沒 有 罵 過 原 告 云 云 ， 即 無 足 憑 採 。  23

        （ 五 ） 又 婚 姻 乃 人 生 大 事 ， 使 於 不 同 環 境 成 長 之 兩 人 進 入 家 庭 ，  24

              攜 手 共 度 未 來 之 人 生 ， 亦 為 雙 方 家 庭 結 合 之 姻 緣 ， 自 應 慎  25

              重 且 珍 惜 。 夫 妻 既 來 自 不 同 家 庭 與 成 長 環 境 ， 個 性 與 價 值  26

              觀 念 亦 有 不 同 ， 每 天 相 處 ， 難 免 有 所 衝 突 ， 加 以 婚 後 除 兩  27

              人 日 常 生 活 基 本 需 要 之 滿 足 外 ， 尚 多 了 與 婆 家 、 岳 家 相 處  28

              之 人 際 關 係 、 子 女 之 照 顧 扶 養 、 教 養 態 度 等 問 題 需 共 同 面  29

              對 處 理 ， 每 一 件 小 事 都 可 能 演 變 為 摩 擦 之 來 源 ， 時 間 一 久  30

              ， 固 然 影 響 婚 姻 關 係 和 諧 ， 但 夫 妻 既 願 結 為 連 理 共 度 終 身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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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， 本 應 相 互 扶 持 ， 衝 突 發 生 時 ， 亦 應 本 於 誠 摯 互 愛 之 情 感  01

              基 礎 ， 理 性 溝 通 協 調 ， 經 由 彼 此 之 衝 突 、 調 整 、 讓 步 、 協  02

              商 、 解 決 ， 方 能 漸 次 達 到 婚 姻 、 家 庭 關 係 之 平 衡 及 穩 定 。  03

              被 告 就 兩 造 自 105年 6月 21日 分 居 迄 今 之 事 實 並 未 爭 執 ， 僅  04

              爭 執 被 告 對 於 家 庭 經 濟 、 子 女 扶 養 費 之 負 擔 情 形 ， 均 未 見  05

              兩 造 有 任 何 維 持 婚 姻 之 意 願 ， 亦 未 見 兩 造 提 出 維 持 婚 姻 或  06

              共 同 生 活 之 方 案 。 本 院 審 酌 兩 造 對 於 婚 姻 生 活 期 間 之 家 庭  07

              經 濟 、 費 用 分 擔 等 情 事 ， 互 為 相 異 之 主 張 ， 可 認 兩 造 就 婚  08

              姻 細 節 至 家 庭 經 濟 等 重 大 事 項 ， 均 有 認 知 不 一 致 之 情 形 ，  09

              且 難 依 兩 造 所 提 之 上 開 資 料 ， 即 認 兩 造 之 一 方 對 於 婚 姻 、  10

              家 庭 或 子 女 全 然 毫 無 貢 獻 。 參 以 被 告 亦 自 承 兩 造 婚 姻 並 無  11

              維 持 之 必 要 性 ， 僅 以 爭 取 監 護 權 以 作 為 兩 造 解 消 婚 姻 關 係  12

              之 條 件 （ 參 本 院 108年 4月 18日 、 同 年 6月 20日 言 詞 辯 論 筆  13

              錄 ） ， 可 認 原 告 主 張 兩 造 無 法 溝 通 、 分 居 多 時 ， 有 難 以 維  14

              持 婚 姻 之 重 大 事 由 部 分 ， 堪 可 採 信 。  15

        （ 六 ） 綜 上 所 述 ， 兩 造 於 同 居 期 間 ， 即 因 家 庭 經 濟 負 擔 等 因 素 ，  16

              而 存 有 介 蒂 ， 且 自 105年 6月 21日 分 居 迄 ， 已 長 期 無 實 質 正  17

              面 之 聯 絡 互 動 ， 均 各 自 生 活 ， 且 失 去 共 同 婚 姻 生 活 之 實 質  18

              內 涵 ， 兩 造 關 係 淡 漠 。 且 分 居 期 間 不 僅 未 見 兩 造 提 出 積 極  19

              之 挽 回 婚 姻 方 法 或 作 為 ， 甚 至 因 被 告 對 原 告 實 施 精 神 上 暴  20

              力 而 經 法 院 核 發 通 常 保 護 令 ， 致 兩 造 原 已 冷 漠 之 婚 姻 關 係  21

              ， 更 形 惡 化 ， 堪 認 兩 造 共 營 家 庭 生 活 之 誠 摯 情 感 及 互 信 基  22

              礎 已 失 ， 感 情 已 難 回 復 ， 亦 難 期 待 兩 造 日 後 仍 可 相 互 尊 重  23

              扶 持 繼 續 經 營 婚 姻 關 係 ， 足 徵 兩 造 婚 姻 已 生 破 綻 而 無 回 復  24

              之 望 ， 依 一 般 客 觀 的 標 準 ， 已 達 於 倘 處 於 同 一 境 況 ， 任 何  25

              人 均 將 喪 失 維 持 婚 姻 意 願 之 程 度 。 揆 諸 前 揭 說 明 ， 堪 信 兩  26

              造 間 確 有 難 以 維 持 婚 姻 之 重 大 事 由 存 在 ， 且 就 本 院 認 定 之  27

              離 婚 事 由 整 體 觀 之 ， 尚 無 證 據 顯 示 原 告 可 歸 責 之 程 度 超 過  28

              被 告 。 原 告 依 民 法 第 1052條 第 2項 規 定 請 求 判 決 離 婚 ， 為  29

             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原 告 上 開 請 求 既 經 本 院 審 認 有 理 由 而  30

              准 予 離 婚 ， 則 原 告 另 據 民 法 第 1052條 第 1項 第 3款 之 規 定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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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訴 請 離 婚 ， 為 請 求 權 競 合 ， 本 院 自 無 庸 再 予 審 認 ， 併 此 敘  01

              明 。  02

        二 、 兩 造 所 生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 03

            部 分 ：  04

        （ 一 ） 按 夫 妻 離 婚 者 ， 對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，  05

              依 協 議 由 一 方 或 雙 方 共 同 任 之 。 未 為 協 議 或 協 議 不 成 者 ，  06

              法 院 得 依 夫 妻 之 一 方 、 主 管 機 關 、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或 其 他 利  07

              害 關 係 人 之 請 求 或 依 職 權 酌 定 之 ； 前 三 項 情 形 ， 法 院 得 依  08

              請 求 或 依 職 權 ， 為 子 女 之 利 益 酌 定 權 利 義 行 使 負 擔 之 內 容  09

              及 方 法 。 又 法 院 為 前 條 裁 判 時 ， 應 依 子 女 之 最 佳 利 益 ， 審  10

              酌 一 切 情 狀 ， 尤 應 注 意 下 列 事 項 ： � 子 女 之 年 齡 、 性 別 、  11

              人 數 及 健 康 情 形 。 � 子 女 之 意 願 及 人 格 發 展 之 需 要 。 � 父  12

              母 之 年 齡 、 職 業 、 品 行 、 健 康 情 形 、 經 濟 能 力 及 生 活 狀 況  13

              。 � 父 母 保 護 教 養 子 女 之 意 願 及 態 度 。 � 父 母 子 女 間 或 未  14

              成 年 子 女 與 其 他 共 同 生 活 之 人 間 之 感 情 狀 況 。 � 父 母 之 一  15

              方 是 否 有 妨 礙 他 方 對 未 成 年 子 女 權 利 義 務 行 使 負 擔 之 行 為  16

              。 � 各 族 群 之 傳 統 習 俗 、 文 化 及 價 值 觀 。 民 法 第 1055條 第  17

              1、 3項 、 第 1055條 之 1第 1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是 以 ， 法 院 酌  18

              定 或 改 定 對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， 自 應 以  19

              子 女 之 最 佳 利 益 為 原 則 ， 除 斟 酌 父 母 兩 造 之 經 濟 能 力 、 子  20

              女 之 意 願 外 ， 並 應 兼 顧 前 揭 各 款 規 定 ， 暨 親 子 關 係 及 以 往  21

              照 顧 子 女 之 情 形 ， 及 保 護 教 養 現 狀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以 符 維 護  22

              子 女 之 最 佳 利 益 ， 非 僅 以 經 濟 能 力 之 強 弱 決 定 親 權 之 歸 屬  23

              。 復 按 「 子 女 最 佳 利 益 原 則 」 為 現 行 民 法 規 範 法 院 決 定 離  24

              婚 親 權 行 使 歸 屬 之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， 該 原 則 於 德 、 日 、 英 、  25

              美 各 國 發 展 已 久 ， 我 國 法 律 在 制 定 過 程 中 亦 係 多 有 參 酌 前  26

              開 國 家 之 相 關 規 定 ， 因 此 在 比 較 法 上 前 開 國 家 於 詮 釋 經 驗  27

              中 ， 歸 納 出 若 干 可 供 依 循 之 原 則 ， 諸 如 ： 「 共 同 監 護 原 則  28

              」 （ 推 定 離 婚 父 母 共 同 行 使 親 權 對 子 女 最 有 利 ） ， 「 幼 年  29

              原 則 」 （ 年 幼 子 女 較 適 合 由 母 親 照 護 ） ， 「 維 持 現 狀 原 則  30

              與 主 要 照 顧 者 原 則 」 （ 由 過 去 至 現 在 主 要 照 顧 子 女 之 父 或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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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母 繼 續 行 使 親 權 較 為 有 利 於 子 女 ） ， 「 友 善 父 母 原 則 」 （  01

              對 他 方 父 母 較 友 善 且 願 意 維 護 子 女 與 他 方 父 母 之 親 子 關 係  02

              者 較 適 合 行 使 親 權 ） ， 「 心 理 上 父 母 原 則 」 （ 由 子 女 心 理  03

              上 所 依 附 且 偏 好 之 父 或 母 行 使 親 權 較 有 利 於 子 女 ） ， 「 尊  04

              重 子 女 性 向 與 意 願 原 則 」 （ 智 識 較 成 熟 子 女 之 意 願 與 性 向  05

              應 受 尊 重 ） ， 「 手 足 不 分 離 原 則 」 （ 兄 弟 姐 妹 由 同 一 親 權  06

              人 為 身 體 照 護 較 佳 ） ， 「 同 性 別 親 權 人 較 優 原 則 」 （ 青 春  07

              期 之 子 女 較 適 合 由 同 性 別 之 父 母 照 顧 ） 等 原 則 ， 自 可 供 我  08

              國 法 在 解 釋 適 用 上 參 考 之 用 。 再 按 關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權 利 義  09

             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之 酌 定 、 改 定 、 變 更 ， 法 院 為 審 酌 子 女 之  10

              最 佳 利 益 ， 得 徵 詢 主 管 機 關 或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之 意 見 、 請 其  11

              進 行 訪 視 或 調 查 ， 並 提 出 調 查 報 告 及 建 議 ， 亦 為 家 事 事 件  12

              法 第 106條 第 1項 所 明 定 。  13

        （ 二 ） 查 兩 造 育 有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， 已 如 前 述 ； 惟 兩  14

              造 於 本 件 審 理 終 結 前 ， 對 於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未 為 協 議 由  15

              一 方 或 雙 方 共 同 擔 任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， 本 院 自 得 依  16

              原 告 請 求 酌 定 之 。  17

        （ 三 ） 經 本 院 依 職 權 函 請 財 團 法 人 雙 福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 18

              對 原 告 及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進 行 訪 視 ， 結 果 略 以 ： 就 訪 視  19

              了 解 ， 兩 造 目 前 已 分 居 2年 ， 原 告 獨 自 攜 2名 未 成 年 子 女 返  20

              回 娘 家 居 住 ， 所 有 生 活 開 銷 及 學 費 皆 由 原 告 獨 自 負 擔 ， 而  21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也 僅 前 來 探 視 4次 ， 且 被 告 曾 出 言 恐 嚇 原 告 ， 現 已 核  22

              發 保 護 令 ， 原 告 認 為 被 告 沒 有 負 起 父 親 應 有 義 務 ， 對 家 庭  23

              並 無 責 任 心 ， 原 告 希 望 爭 取 親 權 ， 避 免 影 響 2名 子 女 之 相  24

              關 權 利 ， 但 目 前 僅 訪 視 到 一 造 ， 致 無 法 具 體 評 估 ， 建 議 法  25

              院 參 酌 他 造 訪 視 報 告 後 ， 自 為 裁 定 等 語 。 有 該 基 金 會 10  26

               8年 1月 28日 （ 108嘉 ） 雙 福 社 福 字 第 0070號 函 附 訪 視 報 告  27

              在 卷 可 稽 。 另 經 本 院 依 職 權 函 請 財 團 法 人 臺 中 市 私 立 龍 眼  28

              林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對 被 告 進 行 訪 視 ， 結 果 略 以 ：  29

              迭 經 聯 繫 被 告 ， 因 被 告 未 配 合 或 回 應 ， 致 無 法 與 被 告 順 利  30

              約 定 訪 視 時 間 ， 嗣 亦 無 法 聯 繫 上 被 告 ， 致 未 能 進 行 訪 親 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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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情 ， 有 該 基 金 會 108年 5月 15日 財 龍 監 字 第 1080535號 函 附  01

              之 回 覆 單 在 卷 可 考 。  02

        （ 四 ） 復 經 本 院 指 派 本 院 家 事 調 查 官 進 行 詳 盡 之 調 查 ， 調 查 結 果  03

              略 以 ： � 親 權 人 評 估 部 分 ， 聲 請 人 方 面 ： 從 調 查 內 容 可 知  04

              ， 兩 未 成 年 子 女 已 由 聲 請 人 獨 力 照 顧 近 3年 ， 期 間 子 女 之  05

              受 照 顧 情 形 良 好 ， 聲 請 人 亦 積 極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及 經 濟 狀 況  06

              ， 以 提 供 子 女 更 佳 之 照 顧 條 件 ， 聲 請 人 之 娘 家 親 屬 可 適 時  07

              提 供 必 要 之 經 濟 支 持 與 協 助 照 顧 子 女 ， 家 庭 支 持 功 能 完 善  08

              ， 實 地 觀 察 親 子 互 動 正 向 且 依 附 程 度 高 ， 評 估 聲 請 人 足 勝  09

              任 兩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親 權 人 。 � 相 對 人 方 面 ： 相 對 人 雖 有 固  10

              定 工 作 ， 惟 從 其 個 人 及 房 東 之 陳 述 可 知 ， 其 收 入 不 穩 定 ，  11

              並 尚 有 大 量 債 務 待 償 ， 加 以 過 往 子 女 照 顧 經 驗 有 限 ， 2未  12

              成 年 子 女 對 相 對 人 之 印 象 薄 弱 ， 尤 其 未 成 年 子 女 2對 相 對  13

              人 近 乎 毫 無 印 象 ， 目 前 與 2未 成 年 子 女 間 親 子 關 係 陌 生 、  14

              疏 離 ， 而 相 對 人 雖 對 現 行 暫 時 之 親 子 會 面 地 點 -月 眉 派 出  15

              所 有 異 議 ， 然 亦 未 主 動 聯 繫 對 造 商 議 會 面 地 點 ， 在 親 子 探  16

              視 上 呈 現 較 被 動 狀 態 ， 相 對 人 有 意 爭 取 擔 任 親 權 人 ， 並 預  17

              計 攜 子 女 回 宜 蘭 老 家 與 父 母 同 住 ， 惟 亦 自 述 與 父 母 、 手 足  18

              鮮 少 來 往 ， 故 其 原 生 家 庭 是 否 有 意 願 提 供 子 女 照 顧 協 助 仍  19

              有 待 商 榷 ， 評 估 相 對 人 提 出 之 未 來 照 顧 規 劃 尚 有 諸 多 不 確  20

              定 性 。 � 綜 上 ， 考 量 兩 造 之 經 濟 狀 況 、 家 庭 支 持 系 統 、 過  21

              往 迄 今 之 子 女 照 顧 經 驗 、 親 子 互 動 關 係 、 未 來 照 顧 計 畫 之  22

              可 行 性 及 子 女 意 願 ， 並 參 酌 兩 造 過 往 保 護 令 情 節 之 輕 重 、  23

              保 護 令 對 象 未 涉 及 兩 未 成 年 子 女 ， 及 保 護 令 核 發 後 迄 今 兩  24

              造 未 再 有 衝 突 情 事 等 ， 評 估 若 由 兩 造 共 任 親 權 人 應 無 不 妥  25

              ， 建 議 由 兩 造 共 同 擔 任 兩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親 權 人 ， 並 以 原 告  26

              為 主 要 照 顧 者 ； 關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戶 籍 遷 徙 、 就 學 、 一 般 性  27

              醫 療 與 照 顧 、 金 融 機 構 開 戶 、 領 取 補 助 款 等 事 項 ， 因 與 未  28

              成 年 子 女 之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， 由 聲 請 人 單 獨 決 定 ， 以 便 及 時  29

              維 護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權 益 ， 其 餘 事 項 則 由 兩 造 共 同 決 定 等 語  30

              ， 亦 有 本 院 108年 度 家 查 字 第 89號 調 查 報 告 在 卷 可 考 。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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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 五 ） 按 酌 定 親 權 審 酌 之 重 心 既 在 於 「 子 女 之 最 佳 利 益 」 ， 如 酌  01

              定 子 女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與 負 擔 由 一 造 任 之 ， 勢 須 該 造 所 得  02

              提 供 子 女 之 生 活 環 境 ， 及 心 靈 慰 藉 與 成 長 ， 有 明 顯 優 越 於  03

              他 造 之 處 ， 是 如 兩 造 均 能 提 供 子 女 好 的 人 格 塑 造 環 境 ， 或  04

              兩 者 提 供 之 生 活 環 境 及 精 神 成 長 ， 均 在 伯 仲 之 間 者 ， 共 同  05

              監 護 非 但 能 促 進 子 女 與 父 母 雙 方 互 動 關 係 ， 緩 和 父 母 離 婚  06

              對 未 成 年 子 女 所 造 成 之 衝 擊 或 可 能 造 成 之 傷 害 ， 亦 能 鼓 勵  07

              父 母 打 破 傳 統 性 別 分 工 ， 及 避 免 單 方 父 母 專 斷 ， 尤 以 子 女  08

              尚 屬 稚 齡 ， 無 論 在 身 體 上 或 心 靈 上 ， 實 須 父 母 挹 注 更 多 之  09

              關 懷 照 護 ， 共 同 陪 伴 成 長 ， 故 由 兩 造 本 於 善 意 父 母 之 立 場  10

              ， 相 互 合 作 ， 共 同 照 護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學 習 成 長 ， 方 為  11

              保 護 教 養 子 女 之 適 途 。 本 件 綜 觀 全 情 及 前 開 訪 視 報 告 、 家  12

              事 調 查 報 告 ， 衡 量 兩 造 爭 取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親 權 動 機 正  13

              當 且 意 願 強 烈 ， 亦 具 親 職 能 力 ， 且 兩 造 均 無 不 適 任 擔 任 上  14

             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之 情 形 ， 亦 無 充 分 證 據 證 明 兩 造 有 何 客 觀  15

              礙 難 共 同 教 養 子 女 之 情 事 ， 是 為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之 最 佳  16

              利 益 ， 本 院 認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應  17

              由 兩 造 共 同 任 之 ， 以 助 於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接 受 父 母 各 自  18

              所 應 扮 演 之 角 色 及 關 懷 。 並 依 「 維 持 現 狀 原 則 與 主 要 照 顧  19

              者 原 則 」 ， 「 手 足 不 分 離 原 則 」 ， 認 由 原 告 擔 任 上 開 未 成  20

              年 子 女 們 之 主 要 照 顧 者 ， 方 符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之 最 佳 利  21

              益 。 另 為 免 兩 造 就 特 定 事 項 久 未 能 取 得 共 識 ， 致 損 及 上 開  22

             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權 益 ， 有 關 附 表 一 所 示 之 事 項 ， 由 原 告 單 獨  23

              決 定 ， 其 餘 事 項 由 兩 造 共 同 決 定 ， 以 此 方 法 共 同 照 顧 上 開  24

             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。  25

        三 、 關 於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之 扶 養 費 部 分  26

        （ 一 ） 按 直 系 血 親 相 互 間 互 負 扶 養 之 義 務 ， 父 母 對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 27

              之 扶 養 義 務 ， 不 因 結 婚 經 撤 銷 或 離 婚 而 受 影 響 ， 民 法 第 11  28

              14條 第 1款 、 第 1116條 之 2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次 按 法 院 酌 定 、  29

              改 定 或 變 更 父 母 對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時  30

              ， 得 命 交 付 子 女 、 容 忍 自 行 帶 回 子 女 、 未 行 使 或 負 擔 權 利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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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義 務 之 一 方 與 未 成 年 子 女 會 面 交 往 之 方 式 及 期 間 、 給 付 扶  01

              養 費 、 交 付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或 其 他 財 物 ， 或 命 為 相 當 之 處 分  02

              ， 並 得 訂 定 必 要 事 項 ； 前 項 命 給 付 扶 養 費 之 方 法 ， 準 用 第  03

              99條 至 第 103條 規 定 。 法 院 命 給 付 家 庭 生 活 費 、 扶 養 費 或  04

              贍 養 費 之 負 擔 或 分 擔 ， 得 審 酌 一 切 情 況 ， 定 其 給 付 之 方 法  05

              ， 不 受 聲 請 人 聲 明 之 拘 束 。 前 項 給 付 ， 法 院 得 依 聲 請 或 依  06

              職 權 ， 命 為 一 次 給 付 、 分 期 給 付 或 給 付 定 期 金 ， 必 要 時 並  07

              得 命 提 出 擔 保 。 法 院 命 分 期 給 付 者 ， 得 酌 定 遲 誤 一 期 履 行  08

              時 ， 其 後 之 期 間 視 為 亦 已 到 期 之 範 圍 或 條 件 。 法 院 命 給 付  09

              定 期 金 者 ， 得 酌 定 逾 期 不 履 行 時 ， 喪 失 期 限 利 益 之 範 圍 或  10

              條 件 ， 並 得 酌 定 加 給 之 金 額 。 但 其 金 額 不 得 逾 定 期 金 每 期  11

              金 額 之 2分 之 1， 此 亦 為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7條 、 第 100條 所 明  12

              定 。  13

        （ 二 ）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負 擔 由 兩 造 共 同 任 之  14

              ， 被 告 自 應 共 同 負 擔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之 扶 養 義 務 ， 依 上  15

              開 規 定 ， 本 院 自 得 依 原 告 之 聲 請 ， 酌 定 被 告 對 於 上 開 未 成  16

              年 子 女 們 扶 養 費 之 給 付 。 又 按 扶 養 費 乃 維 持 受 扶 養 權 利 人  17

              生 活 所 需 之 費 用 ， 其 費 用 之 需 求 係 陸 續 發 生 ， 而 在 行 使 負  18

              擔 子 女 權 利 義 務 之 一 方 ， 其 支 出 亦 屬 繼 續 性 之 給 付 ， 並 非  19

              一 次 給 付 ； 但 如 父 母 之 一 方 或 雙 方 過 去 即 有 惡 意 不 給 付 之  20

              行 為 ， 可 預 見 其 將 來 有 到 期 不 履 行 之 虞 ， 則 例 外 採 用 一 次  21

              給 付 之 方 式 ， 應 較 符 合 其 債 務 之 本 旨 。 易 言 之 ， 關 於 未 成  22

              年 子 女 之 扶 養 費 ， 係 以 分 期 給 付 為 原 則 ， 以 一 次 給 付 為 例  23

              外 。 在 本 件 中 ， 原 告 依 係 請 求 被 告 定 期 給 付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 24

              女 們 之 扶 養 費 ， 符 合 前 揭 原 則 ， 本 院 復 查 無 其 他 特 別 情 事  25

              足 資 證 明 有 命 被 告 一 次 給 付 扶 養 費 之 必 要 ， 故 原 告 請 求 被  26

              告 定 期 按 時 給 付 關 於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之 扶 養 費 ， 自 為 有  27

              據 。  28

          � 、 復 按 關 於 扶 養 之 程 度 ， 應 按 受 扶 養 權 利 者 之 需 要 ， 與 負 扶  29

              養 義 務 者 之 經 濟 能 力 及 身 分 定 之 。 故 扶 養 費 數 額 之 多 寡 ，  30

              亦 應 依 此 情 形 而 為 適 當 之 酌 定 ， 不 得 僅 以 某 一 唯 一 標 準 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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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之 （ 最 高 法 院 84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888號 民 事 判 決 參 照 ） 。 換  01

              言 之 ， 未 成 年 子 女 所 得 受 扶 養 之 程 度 ， 應 按 受 扶 養 權 利 者  02

              即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需 要 ， 與 負 扶 養 義 務 者 即 父 或 母 之 經 濟 能  03

              力 及 身 分 為 適 當 之 酌 定 。 徵 之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每 年 發 布 之 「  04

             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」 ， 其 經 常 性 支 出 包 括 消 費 性 支 出 及 非  05

              消 費 性 支 出 ， 其 項 目 則 涵 括 食 衣 住 行 育 樂 及 保 險 等 生 活 範  06

              圍 ， 且 係 不 分 成 年 人 與 未 成 年 人 一 般 日 常 生 活 之 支 出 ， 固  07

              非 無 反 映 國 民 生 活 水 準 之 功 能 。 惟 衡 諸 目 前 國 人 貧 富 差 距  08

              擴 大 ， 且 漸 有 「 Ｍ 型 化 」 社 會 之 趨 勢 ， 在 財 富 集 中 於 少 數  09

              人 之 情 況 下 ， 若 以 該 調 查 報 告 所 載 之 統 計 結 果 作 為 支 出 標  10

              準 ， 如 非 家 庭 收 入 達 中 上 程 度 者 ， 恐 難 以 負 荷 。 參 酌 前 揭  11

             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，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現 居 之 嘉 義 市 107  12

              年 平 均 每 人 月 消 費 支 出 為 20,861元 ， 以 一 家 3口 計 算 ， 每  13

              月 支 出 即 達 62,583元 ， 若 家 庭 總 收 入 未 達 此 數 額 以 上 （ 按  14

              ： 應 尚 有 一 定 比 例 作 為 儲 蓄 、 置 產 或 投 資 用 ） 者 ， 顯 無 法  15

              負 擔 此 一 生 活 支 出 水 平 ， 殆 屬 顯 然 。 而 原 告 為 高 中 畢 業 ，  16

              任 職 工 廠 作 業 員 ， 目 前 薪 資 為 每 月 25,000元 ， 104-106年  17

              度 所 得 給 付 總 額 分 別 為 4000元 、 0元 、 0元 ， 名 下 無 財 產 ；  18

              被 告 則 為 國 中 畢 業 ， 目 前 打 零 工 從 事 基 地 台 維 修 ， 日 薪  19

              1,500元 ， 104-106年 度 所 得 給 付 總 額 分 別 為 180,000元 、 0  20

              元 、 0元 ， 名 下 亦 無 財 產 等 情 ， 業 據 兩 造 陳 述 在 卷 ， 並 有  21

              上 開 訪 視 報 告 、 家 事 事 件 調 查 報 告 及 本 院 調 取 之 稅 務 電 子  22

              閘 門 財 產 所 得 調 件 明 細 表 在 卷 可 憑 ， 顯 見 兩 造 資 力 狀 況 尚  23

              非 良 好 ， 則 以 前 揭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內 容 作 為 其 等 扶 養 未  24

              成 年 子 女 所 需 之 標 準 ， 容 有 過 高 。 本 院 審 酌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 25

              女 們 並 無 特 殊 醫 療 或 才 藝 需 求 ， 並 分 別 就 讀 公 立 小 學 、 托  26

              兒 所 ， 暨 參 酌 原 告 、 被 告 之 工 作 、 收 入 、 財 產 與 整 體 經 濟  27

              狀 況 、 子 女 人 數 ， 且 參 諸 內 政 部 全 球 資 訊 網 所 載 「 歷 年 最  28

              低 生 活 費 一 覽 表 」 係 指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4條 所 定 每 人 每 月 最  29

              低 生 活 費 之 統 計 資 料 ， 家 庭 收 入 在 該 標 準 之 下 者 ， 可 享 社  30

              會 救 助 之 福 利 措 施 ， 未 成 年 子 女 每 月 生 活 費 金 額 至 少 應 達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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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該 最 低 生 活 費 標 準 ， 自 應 以 該 標 準 中 之 108年 度 臺 南 市 部  01

              分 （ 因 無 嘉 義 縣 市 ， 故 以 鄰 近 之 臺 南 市 為 基 準 ） 之 統 計 資  02

              料 即 12,388元 作 為 計 算 每 月 扶 養 費 之 金 額 等 情 狀 ， 認 未 成  03

             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每 月 所 需 之 扶 養 費 應 以 每 人 12,388  04

              元 計 算 。 另 衡 酌 原 告 與 被 告 目 前 收 入 、 年 紀 、 工 作 能 力 ，  05

              認 原 告 與 被 告 給 付 比 例 為 1： 1， 應 為 公 允 ， 即 兩 造 應 平 均  06

              負 擔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之 扶 養 費 ， 故 被 告 每 月 應 負 擔 上 開  07

             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之 扶 養 費 用 各 為 6,194元 （ 計  08

              算 式 ： 12388÷ 2＝ 6,194元 ） 為 適 當 。  09

          � 、 本 院 認 被 告 每 月 應 分 擔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之  10

              扶 養 費 各 以 6,194元 為 適 當 ， 已 如 前 述 。 是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 11

              應 自 本 案 判 決 確 定 之 日 起 ， 至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成 年 們 成 年  12

              之 日 止 ， 按 月 於 每 月 5日 前 ， 給 付 原 告 關 於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 13

             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之 扶 養 費 各 6,194元 （ 即 每 月 合 計 應 給  14

              付 之 扶 養 費 合 計 12388元 ）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； 逾 此  15

              數 額 之 請 求 ， 則 無 理 由 。 惟 按 「 審 判 實 務 對 於 金 錢 債 權 之  16

              爭 執 事 件 ， 本 於 處 分 權 主 義 之 要 求 ， 固 課 予 聲 請 人 需 具 體  17

              表 明 其 請 求 金 額 之 責 任 ， 以 方 便 法 院 明 確 審 理 之 目 標 ， 並  18

              利 於 相 對 人 妥 適 行 使 防 禦 權 。 惟 於 前 條 所 列 事 件 ， 多 由 法  19

              院 依 其 認 定 事 實 結 果 而 為 裁 量 ， 聲 請 人 請 求 之 際 ， 難 期 待  20

              其 得 預 測 法 官 將 來 裁 判 之 項 目 費 用 金 額 ， 故 設 本 條 明 定 聲  21

              請 人 於 提 出 前 一 項 之 請 求 時 ， 雖 仍 應 表 明 請 求 之 項 目 費 用  22

              金 額 ， 但 除 其 得 採 取 單 獨 或 分 別 列 明 各 項 費 用 金 額 ， 並 表  23

              明 係 屬 分 別 請 求 之 方 式 外 ， 亦 得 合 併 其 中 數 項 費 用 而 表 明  24

              為 總 額 或 最 低 金 額 之 方 式 。 聲 請 人 如 表 明 係 為 總 額 之 請 求  25

              者 ， 法 院 於 裁 判 時 即 應 斟 酌 關 係 人 陳 述 意 旨 及 調 查 證 據 之  26

              結 果 ， 於 理 由 內 釐 清 聲 請 人 得 主 張 之 費 用 項 目 及 其 金 額 ，  27

              並 就 各 項 費 用 之 金 額 不 受 聲 請 人 聲 明 之 拘 束 而 為 斟 酌 ， 以  28

              利 一 次 解 決 關 係 人 間 有 關 數 項 費 用 之 紛 爭 。 惟 法 院 如 認 為  29

              聲 請 人 請 求 之 項 目 費 用 或 金 額 有 不 明 瞭 或 不 完 足 之 處 ， 自  30

              應 予 闡 明 令 其 敘 明 或 補 充 之 。 」 、 「 本 法 所 定 扶 養 費 等 費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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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用 請 求 事 件 ， 既 已 緩 和 處 分 權 主 義 ， 明 定 法 院 得 於 聲 請 人  01

              請 求 之 總 額 內 ， 依 職 權 斟 酌 費 用 項 目 數 額 … … 」 ， 此 為 家  02

              事 事 件 法 第 99條 、 第 100條 第 1項 立 法 理 由 闡 述 甚 明 ， 且 依  03

              同 法 第 107條 規 定 ， 亦 準 用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扶 養 請 求 事 件 ，  04

              足 見 法 院 就 扶 養 費 用 額 之 酌 定 ， 並 不 受 當 事 人 聲 明 之 拘 束  05

              ， 自 不 生 駁 回 聲 請 人 其 餘 聲 請 之 問 題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06

          � 、 再 者 ， 命 被 告 分 期 給 付 扶 養 費 部 分 ， 係 屬 定 期 金 性 質 ， 為  07

              維 護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女 們 之 最 佳 利 益 ， 並 使 被 告 切 實 履 行 給  08

              付 子 女 扶 養 費 之 義 務 ， 爰 依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7條 第 2項 準 用  09

              第 100條 第 4項 規 定 ， 併 諭 知 如 被 告 有 遲 誤 1期 履 行 ， 當 期  10

              以 後 之 1至 3期 之 給 付 視 為 亦 已 到 期 ， 以 確 保 上 開 未 成 年 子  11

              女 們 即 時 受 扶 養 之 權 利 ， 爰 判 決 如 主 文 第 四 項 所 示 。  12

        肆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所 為 其 他 主 張 、 陳 述 並 所 提 之 證 據  13

            ， 經 審 酌 後 ， 認 均 與 本 件 之 結 論 無 礙 ， 不 再 一 一 論 述 ， 併 予  14

            敘 明 。  15

        伍 、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之 依 據 ：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51條 、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9  16

            條 。  1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23    日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 事 法 庭   法   官   莊   宇   馨  19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 20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之 不 變 期 間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 21

        出 上 訴 狀 。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2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23    日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王   淑   燕  24

        附 表 一 ： 兩 造 對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林 Ｏ Ｏ 、 林 Ｏ Ｏ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或  25

                負 擔 ， 就 下 列 事 項 ， 由 原 告 單 獨 任 之 ， 且 應 於 決 定 後 3  26

                日 內 將 決 定 內 容 及 理 由 通 知 被 告 ：  27

        （ 一 ） 辦 理 未 成 年 子 女 戶 籍 遷 移 登 記 。  28

        （ 二 ） 未 成 年 子 女 就 學 、 學 區 相 關 事 宜 。  29

        （ 三 ） 一 般 醫 療 照 護 事 項 。 惟 應 於 就 醫 後 適 時 向 對 方 說 明 未 成 年  30

              子 女 之 醫 療 狀 況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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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 四 ） 請 領 各 項 補 助 、 助 學 貸 款 。  01

        （ 五 ） 在 金 融 機 構 之 開 戶 事 宜 及 帳 戶 變 更 事 宜 。  02

        （ 六 ） 辦 理 未 成 年 子 女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（ 眷 保 ） 轉 保 、 加 保 、 退 保  03

              事 宜 。  04

        （ 七 ） 辦 理 未 成 年 子 女 商 業 保 險 之 加 保 、 退 保 、 理 賠 事 宜 。  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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